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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7 月 6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

议通知，会议于 2016年 7月 11 日在公司办公楼 A会议室召开。公司现有董事 9

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人，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

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参会董事对会议议案

进行了认真的审议，独立董事就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

由公司董事长闫奎兴先生主持，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

如下议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。其中： 

闫奎兴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赵梦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乔晓林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李强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孙贵臣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郭建民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吴志坚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章武江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刘春彦 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 

表决结果：经与会董事审议，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董事候选人议案。 

决议内容：1、公司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，到 2016 年 10 月本届董事会即将

到期，且公司控股股东已经变更为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为保证公司后续

生产经营稳定性的实际需求，公司本届董事会拟提前换届选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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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经控股股东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荐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

查通过，公司董事会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提名：闫奎兴、赵梦、乔

晓林、李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经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及方威先生推荐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

通过，公司董事会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提名：孙贵臣和郭建民为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经控股股东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荐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

过，公司董事会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提名：吴志坚、章武江和刘春

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

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。若交易所对独立董事

候选人提出异议，公司将立即修改选举独立董事的相关提案并予以公布。 

具体情况详见附后《公司董事候选人简介》 

（二）审议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。 

表决结果：经与会董事审议，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。 

决议内容：根据公司实际需要，公司董事会拟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为

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一人，副董事长二人。 

（三）审议《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。 

表决结果：经与会董事审议，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。 

决议内容：公司董事会定于2016年7月2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4：30召开公司

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第（一）、（二）两项议案，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2016年 7月 11日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

附件1董事候选人简介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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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
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介 
 

非独立董事 

闫奎兴 

闫奎兴，男，汉族，1962 年 5月出生，工商管理研究生学历,化工高级工程

师。曾任抚顺特钢炼钢厂助理工程师、团委书记、段长、党委书记、厂长等职务；

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;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总裁；方大炭素新材

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第五届董事会董事;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

司副总裁、董事，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。 

赵梦 

赵梦，女，汉族，出生于 1973年 4月，1995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

获得学士学位；1998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（在职）、获得法学学士学位；2006

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。1995年 7月至 2016年 5月，先后任职于中国航空技术进

出口集团公司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、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，2016 年 6 月起

任北京盛达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 

乔晓林 

乔晓林，男，汉族，出生于 1960年 9月，硕士学位，中共党员。1979年参

军入伍，先后任解放军甘肃省军区独立师步兵一团三营七连战士、高级军械学校

学员、军械技术学院弹药系见习教员、助教、讲师、总后勤部军械部计划财务局

助理员、总参谋部装备部计划财务局参谋、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装备财务局参谋、

副局长、四川省德阳军分区副司令员、总装备部《装备》杂志社社长等职，2015

年 9月退休。具有军队多岗位任职经历，在解放军总部机关多个部门工作 25年，

先后参与了军品价格制度、军队预算制度、军队干部工资福利制度、装备财务管

理制度等多项制度的研究起草工作，具有较强的宏观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。 

李强 

李强，男，汉族，出生于 1971 年 4 月，博士学位。1994 年至 2009 年，任

山东莱阳市委组织部企业干部科科长；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

习；2009年 7月至 2013年 12 月，任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行部总经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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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1月至今任汉信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。 

孙贵臣 

孙贵臣，男，汉族，1965 年 11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学历，教授级高级工

程师，1989年 7月参加工作。历任锦化机械分厂生产科科长，建安公司副经理，

公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,华天公司副总经理，锦化化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副总经理。2009 年 2 月当选方大化工董事、总经理。2013 年 10 月 24 日再次当

选方大化工董事、总经理。2015 年 3月 25日当选方大化工副董事长。 

郭建民 

郭建民，男，汉族，1971 年 8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学历，南京化工学院

化工机械专业，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，1993 年 9 月参加工作，历任锦化集

团树脂厂机动科长、氯乙烯车间主任、树脂厂厂长、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。2011

年 4 月 7 日担任方大化工公司副总经理，2013 年 2 月担任方大化工公司党委书

记。2013年 10月 24日当选方大化工董事。2015年 3月 25日担任方大化工总经

理。 

 

独立董事 

吴志坚 

吴志坚，男，汉族，出生于 1955年 1月，硕士学位。1976 参军入伍，先后

任海军航空兵某战场连队指导员，某飞行团大队政委，海军政治部组织部处长、

副部长，某水警区政委；2006 年-2015年，任国防科工委办公厅副主任，国防科

工局综合司司长、系统工程一司司长，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兼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

主任，国防科工局机关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，2016 年退休。现任中国船舶工业

股份有限公司（600150）独立董事。 

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

题的意见》（中组发【2013】18 号）的要求，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志坚先生声明按

《意见》规定不从公司领取薪酬。 

章武江 

章武江，男，汉族，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 MBA，中国注册会计师。历

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、毕马威咨询(中国)有限公司并购交易咨询部助

理经理和并购交易咨询部经理、万盛资本高级投资经理和投资总监、凯辉资本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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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总监，现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，并购和企业融资合伙人，长江精工钢结构(集

团)股份有限公司（600496）独立董事。 

刘春彦 

刘春彦，男，汉族，出生于 1967年 9月，1989获辽宁师范大学法学学士学

位，1994年获上海交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，2008年获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。

先后就职于上海建材学、同济大学法学院，现为同济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硕士

生导师、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、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院长助理。1999

年开始律师执业，现担任远闻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/高级顾问、上海律

师协会金融工作具委员会副副主任、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、中国银行法学研

究会理事、上海金融法研究会理事及期货及衍生品专业委员会委员、上海银行法

律实务中心副主任、上海中期期货公司独立董事、创元期货公司独立董事、海南

宜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浙江海悦机械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以上 9位公司董事候选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。其公开披露的有关

资料真实、完整，除作为董事候选人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，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；未持有公司股份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

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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